
深圳市方智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关于

海丰县殡仪馆（二类标准）建设项目

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1

深圳市方智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F A N G Z H I (SHEN ZHEN） C E R T I F I E D P U B L I C A C C O U N T A N T S (G E N E R A L P A R T N E R S H I P)

地址：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松和社区梅龙路与东环一路交汇处梅龙苑大厦二单元 1506

邮政编码：518034 电话：0755-28195660

深方智专评价字[2025]第 075 号

海丰县殡仪馆（二类标准）建设项目

财务评估咨询报告

海丰县财政局：

我们接受海丰县财政局委托，对海丰县殡仪馆（二类标准）建设项目收益与

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评估并出具专项咨询报告。

我们的审核依据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11 号—预测性

财务信息的审核》。相关单位对本期债券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负

责。这些假设已在具体预测说明中披露。

根据我们对支持这些假设的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认

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该项目收益预测是在这些

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的规定进行

了列报。

此报告的分析依据是基于各方提供给我们的所有资料，我们假定其可信而未

进行验证，因此我们对这些信息资料的准确性不做任何保证。此报告是基于与业

务约定书有关的所有服务，仅供贵方参考及内部使用。此报告所有内容不构成我

们的投资建议。任何第三方没有权利以任何形式或基于任何目的，依赖我们的咨

询意见、报告、或其他服务，我们不会对任何第三方承担任何义务和责任。

由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那样发生，并且变动可能重大，实际结果可能

与预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

经专项审核，我们认为本期债券的项目收益预测在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

下，本次评估的本期债券项目预期收益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能够合

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正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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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背景

殡仪馆是为全社会服务的一个部门,是社会进步的产物,是随着生产力发展

而发展的。殡仪馆在我国又是殡葬改革的载体,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阵地,

起到移风易俗,升华人们的思想的作用,使整个丧葬过程成为文明、健康、进步的

活动。因此,该项目的建设都要按着这个要求,使其达到应有的功能。在计划经济

体制下，殡葬事业是独家经营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局面必然会被平等竞

争、共同拥有的市场所打破，要想占领和巩固这个市场就必须向人们提供满意的

殡葬服务，而搞好殡仪馆的建设是做好服务的前提。加快殡仪馆的更新改造和正

规化建设，是殡葬改革深入发展的需要，是殡仪馆自我生存发展和提高服务质量

的需要。

二、评估要素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三十五条提出：经国务院批准的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预算中必需的建设投资的部分资金，可以在国务院确定的限额内，通过

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举借债务的方式筹措。举借债务的规模，由国务院报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依照国务

院下达的限额举借的债务，列入本级预算调整方案，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批准。举借的债务应当有偿还计划和稳定的偿还资金来源，只能用于公益性

资本支出，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

根据 2017 年财政部公布的《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文件相关要求，分类发行专

项债券建设的项目，应当能够产生持续稳定的反映为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

的现金流收入，且现金流收入应当能够完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此外，

财政部 2018 年印发的《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财预〔2018〕

209 号）提出新增专项债券发行时，需对拟发行专项债券对应项目第三方评估信

息进行公开。其中，财务评估报告重点是项目预期收入和融资平衡情况。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侦券发行及项目

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厅字〔2019〕33 号)，提出收益兼有政府性基金收入和

其他经营性专项收入，且偿还专项债券本息后仍有剩余专项收入的重大项目，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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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由有关企业法人项目单位根据剩余专项收入情況向金融机构市场化融资。与此

同时积极鼓动金融机构提供配套融资支持。对于实行企业化经营管理的项目，鼓

励和引导银行机构以项目货款等方式支持符合标准的专项债券项目。鼓励保险机

构为符合标准的中长期限专项债券项目提供融资支持。允许项目单位发行公司信

用类债券，支持符合标准的专项债券项目。根据文件相关要求，地方政府发行专

项债券，需要在满足法定专项债务限额的前提下，充分考虑资金筹措的充足性和

稳定性。项目单位采用专项债券以及配套融资的方式筹集资金，需要在满足政策

规定的前提下，充分考虑项目净收益对专项债券及配套融资还本付息的偿付能力。

《关于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有关工作的通知》（财预〔2020〕94

号）要求各财政厅（局）：合理把握专项债券发行节奏、科学合理确定专项债券

期限、优化新增专项债券资金投向、依法合规调整新增专项债券用途、严格新增

专项债券使用负面清单、加快新增专项债券资金使用进度、依法加大专项债券信

息公开力度、健全通报约谈机制和监督机制。

我们根据国家和地方相关政策文件，以真实、客观、完整、有效为原则,对

本项目预期收益和融资平衡情况分析如下：

（一）、应付本息情况

1. 海丰县殡仪馆（二类标准）建设项目，2024 年已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1,000.00 万元，其中：9月拟发行 2024 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七十二期）

1,000.00 万元，发行年限二十年，融资利率 2.21%，每半年支付利息，第二十年

末偿还本金。

本年度及以后年度计划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47,000.00 万元，假设融资利率

4.05%，每半年支付利息，期限为二十年，第二十年末偿还本金，应还本付息情

况如下：

项目还本付息计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期初本金金额 本期偿还本金 期末本金余额 融资利率 应付利息 还本付息合计

已融资 1,000.00 1,000.00 2.21% 442.00 1,442.00

第一年 47,000.00 47,000.00 4.05% 1,903.50 1,90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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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 47,000.00 47,000.00 4.05% 1,903.50 1,903.50

第三年 47,000.00 47,000.00 4.05% 1,903.50 1,903.50

第四年 47,000.00 47,000.00 4.05% 1,903.50 1,903.50

第五年 47,000.00 47,000.00 4.05% 1,903.50 1,903.50

第六年 47,000.00 47,000.00 4.05% 1,903.50 1,903.50

第七年 47,000.00 47,000.00 4.05% 1,903.50 1,903.50

第八年 47,000.00 47,000.00 4.05% 1,903.50 1,903.50

第九年 47,000.00 47,000.00 4.05% 1,903.50 1,903.50

第十年 47,000.00 47,000.00 4.05% 1,903.50 1,903.50

第十一年 47,000.00 47,000.00 4.05% 1,903.50 1,903.50

第十二年 47,000.00 47,000.00 4.05% 1,903.50 1,903.50

第十三年 47,000.00 47,000.00 4.05% 1,903.50 1,903.50

第十四年 47,000.00 47,000.00 4.05% 1,903.50 1,903.50

第十五年 47,000.00 47,000.00 4.05% 1,903.50 1,903.50

第十六年 47,000.00 47,000.00 4.05% 1,903.50 1,903.50

第十七年 47,000.00 47,000.00 4.05% 1,903.50 1,903.50

第十八年 47,000.00 47,000.00 4.05% 1,903.50 1,903.50

第十九年 47,000.00 47,000.00 4.05% 1,903.50 1,903.50

第二十年 47,000.00 47,000.00 4.05% 1,903.50 48,903.50

合计 48,000.00 38,512.00 86,512.00

2.本年融资前，项目已发生融资行为，已产生相关融资成本。

（二）、净现金流入

1.项目自身营运收益

1-1.基本假设条件及依据

（1）国家及地方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是国家宏观政策无

重大变化；

（2）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3）对发行人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4）发行人制定的项目运营计划、可返还政府收益等能够顺利执行；

（5）项目营运收费价格在正常范围内变动；

（6）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预见因素对发行人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1-2.项目自身产生的净现金流入

（1）收入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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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募投报告可知该项目建成正式运营后主要收入包括殡仪收入、告别厅租

金及殡仪服务收入、遗体运输收入、骨灰寄存收入和停车场收入。在债券存续期

内，本项目合计收入 225,892.73 万元。（详见附件的收入预测和测算表）

（2）成本预测

根据募投报告可知该项目建成正式运营后主要支出包括外购燃料及动力费、

工资及福利费、修理费和管理及其他费用等。在债券存续期内，本项目合计成本

51,955.33 万元。（详见附件的成本预测和测算表）

（3）项目自身资金平衡相关收益和现金流情况

根据测算，海丰县殡仪馆（二类标准）建设项目在债券存续期内的项目营运

收益为 173,937.40 万元，在债券存续期末的累计净现金流量为 87,425.40 万元，

累计净现金流量大于 0。（详见附件的项目自身资金平衡相关收益情况以及现金

流测算表）

（三）、预期项目自身收益形成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偿还融资本

金和利息情况

本融资项目收益为项目自身营运产生的现金流入，项目营运前需支付的融资

利息由项目建设资金支付，预期自融资开始日至第二十年内，项目产生的政府性

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用于偿还融资本息的情况如下。

按项目自身收益的 100%比例计算收益的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项目融资本息偿付金额 债券存续期间各

年度运营收益
备注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已融资 1,000.00 442.00 1,442.00

第一年 1,903.50 1,903.50 0.00

第二年 1,903.50 1,903.50 0.00

第三年 1,903.50 1,903.50 0.00

第四年 1,903.50 1,903.50 1,551.81

第五年 1,903.50 1,903.50 5,071.22

第六年 1,903.50 1,903.50 5,528.60

第七年 1,903.50 1,903.50 6,031.72

第八年 1,903.50 1,903.50 6,585.15

第九年 1,903.50 1,903.50 7,193.92

第十年 1,903.50 1,903.50 7,863.57

第十一年 1,903.50 1,903.50 8,6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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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年 1,903.50 1,903.50 9,410.46

第十三年 1,903.50 1,903.50 10,301.77

第十四年 1,903.50 1,903.50 11,282.20

第十五年 1,903.50 1,903.50 12,360.68

第十六年 1,903.50 1,903.50 13,547.01

第十七年 1,903.50 1,903.50 14,851.96

第十八年 1,903.50 1,903.50 16,287.42

第十九年 1,903.50 1,903.50 17,866.42

第二十年 47,000.00 1,903.50 48,903.50 19,603.32

合计 48,000.00 38,512.00 86,512.00 173,937.40

本息覆盖倍数 2.01

（四）风险分析

依据当前的市场状况及数据，对未来的收益及现金流进行预测，存在较大的

不确定性。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中，未来项目自身收益的变动对本项目的影响最

为重要。本着保守性原则，下面对项目自身收益向下波动进行敏感性分析。

按项目自身收益的 90%计算收益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项目融资本息偿付金额 债券存续期间各

年度运营收益
备注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已融资 1,000.00 442.00 1,442.00

第一年 1,903.50 1,903.50 0.00

第二年 1,903.50 1,903.50 0.00

第三年 1,903.50 1,903.50 0.00

第四年 1,903.50 1,903.50 1,396.63

第五年 1,903.50 1,903.50 4,564.10

第六年 1,903.50 1,903.50 4,975.74

第七年 1,903.50 1,903.50 5,428.55

第八年 1,903.50 1,903.50 5,926.63

第九年 1,903.50 1,903.50 6,474.53

第十年 1,903.50 1,903.50 7,077.21

第十一年 1,903.50 1,903.50 7,740.17

第十二年 1,903.50 1,903.50 8,469.42

第十三年 1,903.50 1,903.50 9,271.59

第十四年 1,903.50 1,903.50 10,153.98

第十五年 1,903.50 1,903.50 11,124.61

第十六年 1,903.50 1,903.50 12,192.30

第十七年 1,903.50 1,903.50 13,366.77

第十八年 1,903.50 1,903.50 14,65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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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年 1,903.50 1,903.50 16,079.78

第二十年 47,000.00 1,903.50 48,903.50 17,642.99

合计 48,000.00 38,512.00 86,512.00 156,543.66

本息覆盖倍数 1.81

按项目自身收益的 80%计算收益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项目融资本息偿付金额 债券存续期间各

年度运营收益
备注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已融资 1,000.00 442.00 1,442.00

第一年 1,903.50 1,903.50 0.00

第二年 1,903.50 1,903.50 0.00

第三年 1,903.50 1,903.50 0.00

第四年 1,903.50 1,903.50 1,241.45

第五年 1,903.50 1,903.50 4,056.98

第六年 1,903.50 1,903.50 4,422.88

第七年 1,903.50 1,903.50 4,825.37

第八年 1,903.50 1,903.50 5,268.12

第九年 1,903.50 1,903.50 5,755.14

第十年 1,903.50 1,903.50 6,290.86

第十一年 1,903.50 1,903.50 6,880.15

第十二年 1,903.50 1,903.50 7,528.37

第十三年 1,903.50 1,903.50 8,241.41

第十四年 1,903.50 1,903.50 9,025.76

第十五年 1,903.50 1,903.50 9,888.54

第十六年 1,903.50 1,903.50 10,837.60

第十七年 1,903.50 1,903.50 11,881.57

第十八年 1,903.50 1,903.50 13,029.93

第十九年 1,903.50 1,903.50 14,293.13

第二十年 47,000.00 1,903.50 48,903.50 15,682.65

合计 48,000.00 38,512.00 86,512.00 139,149.92

本息覆盖倍数 1.61

经测算：按项目自身收益的 90%计算的情况下，本息覆盖倍数为 1.81；按项

目自身收益的 80%计算的情况下，本息覆盖倍数为 1.61。因此，项目具有较强的

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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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评价说明

一、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

为满足海丰县市政建设需求，推进海丰县经济发展，完善海丰县基础配套设

施。鉴于在建项目预计运营收益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均划入财政资

金，由财政统筹使用，实现海丰县殡仪馆（二类标准）建设项目自身收益与融资

进行自求平衡。

二、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假设

（一）国家及地方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是国家宏观政策无

重大变化；

（二）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三）对发行人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四）发行人制定的项目运营计划、可返还政府收益等能够顺利执行；

（五）项目营运收费价格在正常范围内变动；

（六）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预见因素对发行人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三、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说明

（一）海丰县殡仪馆（二类标准）建设项目情况说明

1.项目组织实施机构

根据海丰县民政局持有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显示，海丰县民政局的基本

信息如下:

名称 海丰县民政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441521007246927G

住所 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 324 国道县城西段 468 号

法定代表人 唐本高

颁发日期 2024 年 05 月 31 日

机构性质 机关

赋码机关 中共海丰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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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 海丰县殡仪馆（二类标准）建设项目

项目建设内容

占地面积 138069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37106.5 平方米，建

设内容主要包括综合业务楼 1栋，生活楼 1栋，告别厅 8

栋，殡仪服务楼 2栋，守灵楼 2栋，骨灰寄存楼 1栋、火

化楼 1栋、家属休息区 1栋，殡仪车停车库 1栋，以及拜

祭园、地下停车场 9300 平方米、遗体专用通道和人行走廊、

配电房、油库、垃圾站等内容；同时配备相应殡葬专项设

备、室内外给排水工程、消防工程、电气工程、通风与空

调工程、弱电工程等公用工程；拓宽 2公里的入馆道路以

及室外道路照明等。

项目本年度及以后年度

专项债券融资金额
47,000.00 万元

项目建设工期 2025 年 12 月至 2028 年 9 月

项目正式运营日期 2028 年 9 月

项目获批情况

1.2021 年 11 月 13 日，取得了海丰县发展和改革局文件《海

丰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海丰县殡仪馆（二类标准）建设项

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海发改投审〔2021〕34 号）

文件，同意项目实施；

2.2022 年 11 月 6 日，取得了海丰县发展和改革局文件《海

丰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海丰县殡仪馆（二类标准）建设项

目变更的复函》（海发改投审〔2022〕135 号）。

3.项目投资总估算及筹措方式

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60,000.00 万元，以前年度已融资 1,000.00 万元，2025

年度及以后年度申请专项债券共 47,000.00 万元，其余建设资金由财政局统筹安

排或项目单位自筹。

投资估算表

序号 项目 金额(万元)

1 建筑工程费用 37,895.00

2 工程建筑其他费用 16,978.00

3 设备费 -

4 预备费 5,127.00

总投资 6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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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营运收入及成本估算

1.收入预测

根据募投报告可知该项目建成正式运营后主要收入包括殡仪收入、告别厅租

金及殡仪服务收入、遗体运输收入、骨灰寄存收入和停车场收入。

（1）殡仪收入（火化费收入、遗体整理及化妆收入、销售殡葬用品收入）

1）火化费收入

火化费收入根据二类殡仪馆最大提供服务量估算，约火化 12000 人次，每具

火化费收入 600 元/具，火化费收入=12000 人次*500 元/具=600 万元。每年递增

10%。

2）遗体整理及化妆收入

遗体整理及化妆收入根据二类殡仪馆最大提供服务量估算，约为 12000 人次

提供服务，每具遗体整理及化妆收入 1000 元/具，遗体整理及化妆收入=12000

人次*1000 元/具=1200 万元。每年递增 10%。

3）销售殡葬用品收入

销售殡葬用品收入根据二类殡仪馆最大提供服务量估算，约为 12000 人次提

供服务，每具销售殡葬用品收入 1200 元/具，遗体运输收入=12000 人次*1200

元/具=1440 万元。每年递增 10%。

（2）告别厅租金及殡仪服务收入

告别厅租金及殡仪服务收入根据二类殡仪馆最大提供服务量估算，约为

12000 人次提供服务，每具告别厅租金及殡仪服务收入 1800 元/具，告别厅租金

及殡仪服务收入=12000 人次*1800 元/具=2160 万元。每年递增 10%。

（3）遗体运输收入

遗体运输收入根据二类殡仪馆最大提供服务量估算，约为 12000 人次提供服

务，每具遗体运输收入 300 元/具，遗体运输收入=12000 人次*300 元/具=360 万

元。

（4）骨灰寄存收入

骨灰寄存收入根据骨灰楼寄存量估算，可提供每年 140 万元的收入。

（5）停车场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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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场收入根据此次建设 200 个停车位估算，每个停车位约收入 0.73 万元/

个，停车位收入=200 个*0.73 万元/个=146 万元。

收入测算明细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殡仪收入 告别厅租金及殡仪服务收入 遗体运输收入 骨灰寄存收入
停车场收

入
合计

第一年 0.00

第二年 0.00

第三年 0.00

第四年 1,080.00 720.00 120.00 46.67 48.67 2,015.33

第五年 3,564.00 2,376.00 360.00 140.00 146.00 6,586.00

第六年 3,920.40 2,613.60 360.00 140.00 146.00 7,180.00

第七年 4,312.44 2,874.96 360.00 140.00 146.00 7,833.40

第八年 4,743.68 3,162.46 360.00 140.00 146.00 8,552.14

第九年 5,218.05 3,478.70 360.00 140.00 146.00 9,342.75

第十年 5,739.86 3,826.57 360.00 140.00 146.00 10,212.43

第十一年 6,313.84 4,209.23 360.00 140.00 146.00 11,169.07

第十二年 6,945.23 4,630.15 360.00 140.00 146.00 12,221.38

第十三年 7,639.75 5,093.17 360.00 140.00 146.00 13,378.92

第十四年 8,403.73 5,602.48 360.00 140.00 146.00 14,652.21

第十五年 9,244.10 6,162.73 360.00 140.00 146.00 16,052.83

第十六年 10,168.51 6,779.01 360.00 140.00 146.00 17,593.51

第十七年 11,185.36 7,456.91 360.00 140.00 146.00 19,288.26

第十八年 12,303.89 8,202.60 360.00 140.00 146.00 21,152.49

第十九年 13,534.28 9,022.86 360.00 140.00 146.00 23,203.14

第二十年 14,887.71 9,925.14 360.00 140.00 146.00 25,458.85

合计 129,204.84 86,136.56 5,880.00 2,286.67 2,384.67 225,892.73

2.成本预测

根据募投报告可知该项目建成正式运营后主要支出包括外购燃料及动力费、

工资及福利费、修理费和管理及其他费用等。

（1）外购燃料及动力费

本项目年均外购燃料及动力费按收入的 3%估算。

（2）工资及福利费

工资福利按收入的 6%估算。

（3）修理费

工资福利按收入的 2%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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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殡葬成本

殡葬成本收入的 10%估算。

（5）其他办公经费

按照营业收入的 2%计算。

成本测算明细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外购燃料及

动力费

工资及福利

费
修理费 殡葬成本

其他办公经

费
合计

第一年 0.00

第二年 0.00

第三年 0.00

第四年 60.46 120.92 40.31 201.53 40.31 463.53

第五年 197.58 395.16 131.72 658.60 131.72 1,514.78

第六年 215.40 430.80 143.60 718.00 143.60 1,651.40

第七年 235.00 470.00 156.67 783.34 156.67 1,801.68

第八年 256.56 513.13 171.04 855.21 171.04 1,966.99

第九年 280.28 560.57 186.86 934.28 186.86 2,148.83

第十年 306.37 612.75 204.25 1,021.24 204.25 2,348.86

第十一年 335.07 670.14 223.38 1,116.91 223.38 2,568.89

第十二年 366.64 733.28 244.43 1,222.14 244.43 2,810.92

第十三年 401.37 802.74 267.58 1,337.89 267.58 3,077.15

第十四年 439.57 879.13 293.04 1,465.22 293.04 3,370.01

第十五年 481.58 963.17 321.06 1,605.28 321.06 3,692.15

第十六年 527.81 1,055.61 351.87 1,759.35 351.87 4,046.51

第十七年 578.65 1,157.30 385.77 1,928.83 385.77 4,436.30

第十八年 634.57 1,269.15 423.05 2,115.25 423.05 4,865.07

第十九年 696.09 1,392.19 464.06 2,320.31 464.06 5,336.72

第二十年 763.77 1,527.53 509.18 2,545.89 509.18 5,855.54

合计 6,776.78 13,553.56 4,517.85 22,589.27 4,517.85 51,955.33

3.项目自身资金平衡相关收益情况

根据上述测算，海丰县殡仪馆（二类标准）建设项目在债券存续期内的项目

营运收益为 197,391.06 万元。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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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按项目营运收益的

100%

按项目营运收益的

90%

按项目营运收益的

80%

海丰县殡仪馆（二类标准）

建设项目
173,937.40 156,543.66 139,149.92

合计 173,937.40 156,543.66 139,149.92

4.项目现金流测算表

融资项目运营期内项目现金流测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项目现金流入 项目现金流出 净现金流量 累计现金流量 备注

第一年 0.00 1,903.50 -1,903.50 -1,903.50

第二年 0.00 1,903.50 -1,903.50 -3,807.00

第三年 0.00 1,903.50 -1,903.50 -5,710.50

第四年 2,015.33 2,367.03 -351.69 -6,062.19

第五年 6,586.00 3,418.28 3,167.72 -2,894.47

第六年 7,180.00 3,554.90 3,625.10 730.63

第七年 7,833.40 3,705.18 4,128.22 4,858.84

第八年 8,552.14 3,870.49 4,681.65 9,540.49

第九年 9,342.75 4,052.33 5,290.42 14,830.91

第十年 10,212.43 4,252.36 5,960.07 20,790.98

第十一年 11,169.07 4,472.39 6,696.69 27,487.67

第十二年 12,221.38 4,714.42 7,506.96 34,994.63

第十三年 13,378.92 4,980.65 8,398.27 43,392.90

第十四年 14,652.21 5,273.51 9,378.70 52,771.60

第十五年 16,052.83 5,595.65 10,457.18 63,228.78

第十六年 17,593.51 5,950.01 11,643.51 74,872.28

第十七年 19,288.26 6,339.80 12,948.46 87,820.75

第十八年 21,152.49 6,768.57 14,383.92 102,204.67

第十九年 23,203.14 7,240.22 15,962.92 118,167.58

第二十年 25,458.85 56,201.04 -30,742.18 87,425.40

合计 225,892.73 138,467.33 87,425.40 87,425.40

四、总体评价

综上所述，在海丰县殡仪馆（二类标准）建设项目营运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

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的海丰县殡仪馆（二类标准）建设项目，在项目预

计自身收益 100%、90%、80%实现的情况下，预期海丰县殡仪馆（二类标准）建

设项目自身收益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

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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